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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持續針對國內之耐震設計規範進行檢討及提出改進對策，成立「規範研究發

展委員會」及幕僚小組，對於規範相關議題進行研究及討論，提出具體之修正建議，並

規劃新一代耐震設計規範之理念架構及發展方向。 

關鍵詞：耐震設計規範、規範修正建議、規範研究發展委員會 

一、前言 

我國建築物耐震設計法規自民國 63
年以來，才有較詳細的耐震設計規定，其

後經民國 71 年、78 年、86 年、88 年、94
年及 100 年多次修訂，逐步增進我國結構

物之耐震設計水準。尤其自921大地震後，

學界及業界投入大量資源從事耐震科技研

究，同時引進許多國外之抗震技術，相關

之規定與規範也日新月異，本計畫之目的

即為針對國內耐震設計規範進行相關研究，

新增或修訂相關條文及解說內容，以因應

國際科技發展與國內工程界之實際需要，

強化新建建築之耐震能力。 

對於現行之耐震設計規範，持續進行

檢討與改進，本計畫召集產、官、學、研

各界代表組成「規範研究發展委員會」及

幕僚小組，彙整工程界及學界對於耐震設

計規範之疑義，進行研究提出相關修訂建

議草案，定期討論議案，提出符合學理以

及工程實務之規範修訂內容，送交主管機

關審議，進而修訂規範內容並公告實行，

使國內之耐震設計規範更趨完備及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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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之主管機關

為內政部營建署，本計畫研擬之規範修訂

建議案或是性能設計法草案，經由規範研

究發展委員會研議通過後，送交主管機關

審議，本中心亦配合審議之意見進行修改，

使規範修訂案能順利通過並公告實行。 

二、108 年度規範修訂情況 

延續 107 年度修訂之議題，108 年度

提送營建署審議之提案分別為「近斷層設

計基準地震」、「地盤類別與工址放大係數」、

「土壤剪力波速經驗式」以及「其他耐震

相關規定：土壤液化修訂」等四項議題。 

三、近斷層設計基準地震 

應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2 年版台灣地區活

動斷層圖，新增第一類活動斷層對地震潛

勢提高的影響，本項修訂包含兩部分:(1)鄰
近新增斷層行政區之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

數值調整；(2)修訂近斷層設計基準地震為

直接內插取值。為保持論述脈絡清晰，規

範條文次序略做調整，並配合修訂其它章

節中有關近斷層調整因子之相關條文。主



要條文修訂建議摘述如下: 

 

四、地盤類別與工址放大係數 

   我國耐震設計規範之地盤特性與工址
放大係數參考美國 NERHP-97(或 UBC97)
之相關規定。主要反映地盤在地震中之非
線性行為，現行規範規定三種地盤類別，
再分類依據地震動參數大小決定地盤放大
因子。工程實務上衍生出在地盤分類界限
附近之地盤放大因子存在階梯狀落差，致
生困擾。本修訂建議包含兩部分:(1)取消地
盤類別，改以工程常用之淺地表下 30m 土
層平均剪力波速(VS30)為地盤特性參數；(2)
工址放大係數以連續函式呈現。 

地盤放大因子經驗模型可以一個曲面
函數表示，為地盤特性參數(VS30)及地震動
強度(SS 或 S1)之函數，f(VS30, SS 或 S1)。
本研究首先比較原 TBC 之放大因子與

NERHP 及 ASCE 所採用之模型係數，並
確認適用範圍；其次為地盤特性參數(VS30)
之校準，原 TBC、ASCE 等規範所規定之
地盤類別之 VS30 皆為一個範圍，必須界定
出各類別地盤放大因子所對應之參考 VS30

值，以我國強震測站地質調查資料庫
EGDT(Kuo et al., 2012)統計成果，本研究
建議原 TBC 規範中定義台灣第一、二、三
類地盤之代表剪力波速  VS30 分別為 
520m/s、260m/s 及 155m/s，這些建議參數
與 國 記 上 之 相 關 研 究  (BSSC,2004; 
ASCE/SEI7,2017)成果類似。建議地盤放
大因子經驗模型以半對數函數求算。受限
經驗模型資料庫內含，建議之地盤放大因
子皆有上下限範圍， ,30.9 a aF F  ，

,30.8 v vF F  。未免變動過大，地盤放大因
子之控制點係數仍沿用現行TBC規範值，
相關條文建議修訂如下: 

 

2.4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短週期與一秒

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略) 

必須考慮近斷層效應之臺灣地區

活動斷層，其影響範圍內之震區短週期

及一秒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𝑆ௌ


與𝑆ଵ
，及震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最大考

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𝑆ௌ
ெ與𝑆ଵ

ெ，如表 2-

3-1 至表 2-3-4 所列，其值與工址至斷

層之距離有關，依線性內插方式求值。

2.5 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
度係數 

(略)…其中，Fa為反應譜等加速度(短週

期)段之工址放大係數，隨地盤種類特性

與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S（𝑆ௌ


或𝑆ௌ
ெ）而改變；而 Fv為反應譜等速度(中

長週期)段之工址放大係數，隨地盤種類

特性與震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1（𝑆ଵ
或𝑆ଵ

ெ）而改變。工址放大係數 Fa、

Fv 分別為地盤特性參數 VS30 (單位:m/s)

與地震動參數 SS、S1之函數，可分別由表

2-2(a)與表 2-2(b)式 2-5(a)與式 2-

5(b)求得。工址放大係數 Fa與 Fv。 

𝐹 ൌ ൞
1.0 െ 1.4427 ⋅ 𝐿𝑛 ൬

𝑉S30

520
൰ ൈ ൫𝐹,ଶ െ 1.0൯ ;  𝑉ௌଷ  260

𝐹,ଶ െ 1.9333 ⋅ 𝐿𝑛ሺ
𝑉S30

260
ሻ ൈ ሺ𝐹,ଷ െ 𝐹,ଶሻ ;     𝑉ௌଷ  260

 

---式 2-5(a) 

𝐹௩ ൌ ൞
1.0 െ 1.4427 ⋅ 𝐿𝑛ሺ

𝑉S30

520
ሻ ൈ ሺ𝐹௩,ଶ െ 1.0ሻ ;     𝑉ௌଷ  260

𝐹௩,ଶ െ 1.9333 ⋅ 𝐿𝑛ሺ
𝑉S30

260
ሻ ൈ ሺ𝐹௩,ଷ െ 𝐹௩,ଶሻ ;     𝑉ௌଷ  260

 

   ---式 2-5(b) 

2.4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短週期與一秒

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本規範規定，當工址鄰近包括新

城斷層、獅潭斷層…(略)等經中央地

質調查所公布之第一類活動斷層，如

表 2-2 所列，其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

數必須考量區域近斷層效應。其中嶺

頂斷層與利吉斷層雖公告為第二類

活動斷層，但屬花東縱谷序列斷層之

一，鄰近鄉鎮亦需考慮近斷層效應。

…(略) 



五、土壤剪力波速經驗式相關條文

修定 

為鼓勵以現地量測方式取得地層剪力

波速，以計算 VS30，故增加剪力波速現地

量測之說明，並建議參考相對應的規範或

技術文件，使地盤分類更加合理與符合現

地實況。此項目已完成建築物耐震規範

2.3~2.5 節與 9.1~9.2 節相關條文與解說修

訂。 

臺灣地區耐震地盤特性之評估係參考

Building Seismic Safety Council (BSSC, 

2004)，採用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地層之平

均剪力波速 VS30 為地盤特性作評估指標。

此外，對於工址地層內具有以下條件時，

宜進行地盤反應分析，以求得合理之工址

放大係數，其中包括(1)地層內含有具液化

潛能之砂層或高靈敏度粘土；(2)泥炭土及

高有機性粘土加總厚度超過 3 公尺；(3)高

塑性粘土(塑性指數 Ip 超過 75)厚度超過 8

公尺；(4)粘土層厚度超過 36 公尺等之情

況。地層之剪力波速應進行現地波速試驗

量測之。剪力波速量測可使用地基調查之

鑽孔，惟深度需達 30 公尺以上，建議優先

採用跨孔法(cross-hole method)、下孔法

(down-hole method)和懸盪法 (suspension 

logging)等波速量測方法，其鑽孔準備、施

測、波速計算等程序可參考標準規範如

ASTM D4428、ASTM D7400、JGS1122，

或日本物理探測學會(2008)所建議之技術

手冊等。亦得採用表面波量測法，進行現

地 波 速 量 測 ， 其 執 行 細 節 可 參 考

SEGJ(2014)所編輯整理之技術手冊。 

 

 

 

 

11.1.3 砂土層之液化潛能評估判定 

2. 液化評估與檢核 
土層液化與否，液化之評估由抗

液化安全係數 FL值決定之。FL值小於
1.0 時，即判定該土層為液化土層。FL

依下式計算：可能液化。 

𝐹 ൌ ோோ

ௌோ
          （11-1）    

CRR：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CSR：地震引致土層之平均反覆剪
應力比或尖峰剪應力比。 

其中 CRR 與 CSR 之計算方法，可
依據本條文之解說辦理。 

L

R
FL              (11-1)    

R：土壤抵抗液化強度與有效覆土
壓力之比值。 

L：地震引致之土壤剪應力與有效
覆土壓力之比值。 

有關土壤液化判定的方法，可依
據內政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
－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含解說)」之規
定辦理。 

 

3. 工址應分別檢核中小度地震(此

時，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址之地表水

平加速度𝐴 ൌ .ସௌವೄ

ସ.ଶ
𝑔，或臺北盆地之

地表加速度𝐴 ൌ .ସௌವೄ

ଷ.ହ
𝑔時)與設計地

震時(此時，地表加速度𝐴 ൌ 0.4𝑆DS𝑔

時)。原則上僅針對用途係數 I=1.5 之

建築物，才須檢核，及最大考量地震

時(此時，地表加速度 gS.A MS40 時)

作用時土壤發生液化之影響發生液化

的可能性。 



六、其他耐震相關規定：土壤液化修

訂條文 

 

透過近年來有關土壤液化敏感分析研

究的成果，據以修訂建築物耐震規範第 11

章有關液化潛能評估方法及相關條文與解

說。 

七、結論與展望 

耐震設計規範的訂定為落實結構工程

基礎研究，並提供國內工程界耐震設計之

依循，攸關經濟及工程之層面甚廣，規範

研究發展委員會至 108 年底為止，共召開

過 34 次會議，討論之議題超過 30 項，研

議後皆已送請內政部營建署審議通過。 

耐震設計規範規定之嚴謹與否，反映

社會對地震安全的重視程度，也反映國家

經濟的發展程度。藉由制定耐震設計規範，

使國內建物皆達一定的耐震標準，創造安

全的環境，使大眾免於遭受地震危害的恐

懼，是社會安定發展的因素之ㄧ。藉由修

訂耐震設計規範條文，確實反映建物耐震

需求，在安全要求前提下達到節省建造成

本並且避免浪費，提高耐震設計水準以增

加建築物之耐震安全。 

本計畫透過召開「規範研究發展委員

會」討論規範相關議題，規範委員會之成

員除了邀請國內研究耐震設計規範之專家

學者、政府研究部門外，依據不同議題內

容，邀請不同專業領域之研究人員、技師

公會代表與工程顧問公司之執業人員共同

參與討論，以求提出符合學理以及工程實

務之規範修訂內容，對於國內之耐震設計

規範之修訂提出具體貢獻，期望藉由本計

畫之繼續執行，能逐步推動我國之耐震設

計相關法規以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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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耐震設計有關極軟弱土層之
評估判定 

距離地表面 3 公尺深度以內的

粘土層或粉土層，由單軸壓縮試驗

或現地試驗測定其單軸壓縮強度

在 2 tf/m
2
0.2kgf/cm

2
以下之土層，

即視為耐震設計上會弱化之極軟

弱土層。 


